
  工安快訊 
 

 

【工安不要靠運氣，做好防護最實際】 

一、案情：109年 2月 21日 15時 30分許陳○瑋所僱勞工周○賢從事物料綑綁

搬運作業時，發生金屬鋼承板飛落擊中致死災害， 1死 0傷。 

二、災害原因： 

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未提供適當安全帽，並使其正

確戴用，且僱用勞工從事物料綑綁搬運作業，未採取繩索捆綁等必要設施，

致使金屬鋼承板脫落；對於以人力上拉搬運物料之工作場所，有物體飛落

之虞者，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，且未使勞工戴用安全帽等防護具，

致發生周○賢遭金屬鋼承板飛落擊中頸部致死之職業災害，違反營造安全

衛生設施標準第 11 之 1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3 條及第 238

條之規定。 

三、勞檢處呼籲: 

為防止類似之災害，提醒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

應提供適當安全帽，並使其正確戴用；對於搬運、堆放或處置物

料，為防止倒塌、崩塌或掉落，應採取繩索捆綁、護網、擋樁、

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，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

等場所；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，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

之設備，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，並使勞工戴用。  

 

服務資訊 

勞動檢查處 總 機：07-7336959 

           網 址：https://www.klsio.gov.tw/ 

 

營造業科 分機：07-7336274 傳真：07-73335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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